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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
沪民社基发〔2023〕1号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

《上海市基金会换届指引》的通知

各基金会：

现将《上海市基金会换届指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参照执行。

2023年 9月 2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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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基金会换届指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本市基金会换届工作，建立健全现代法人治理

结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

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慈善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制定本指引。

第二条 基金会换届遵循“民主、公开、平等、规范”的原则，

按章程规定届期进行。

第三条 基金会换届工作，接受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

和登记管理机关的指导和监督。

第四条 理事会负责基金会换届的组织领导。

第五条 监事会负责监督换届工作。

第二章 换届筹备

第六条 本届理事会在届满前，可以商请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

管理部门）、主要捐赠人、党组织负责人等共同组成换届领导小组，

研究换届筹备工作。

第七条 换届筹备工作主要准备以下材料：

1.《理事会工作报告》（草案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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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《监事会工作报告》（草案）；

3.《财务工作报告》（草案）、《换届财务审计报告》（换届

后法定代表人变更的，须同时出具《法定代表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

报告》）；

4.理事、负责人（包括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）候选人名

单、简历，其中涉及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需要审批的人员，需兼职审

批表；

5.监事会人员名单、来源、简历；

6.本届理事会议程和新一届理事会议程（见附件 1）；

7.《理事选举办法》（草案）、《负责人选举办法》（草案）

（见附件 2）；

8.选票票样（见附件 3）；

9.需会议审议的其他材料（如章程修订草案等）。

第八条 基金会在换届选举前 20 日，将本指引第七条筹备材

料，作为重大事项报告内容，填写《重大事项报告表》（见附件 4），

同时报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和登记管理机关征求意见。

第九条 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和登记管理机关对换

届筹备材料无异议的，理事会提前 5日将换届选举的时间、地点、

议程等通知理事、监事及新一届理事候选人、监事，并做好通知记

录。

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理事、监事及新一届理事、监事候选人要

说明原因，理事会做好记录，并写入会议决议（纪要）。



- 4 -

第十条 理事因故不能出席会议，可以书面委托他人，委托总

数不能超过理事总数三分之一。受托人提前向理事会提交委托书（见

附件 5），委托书中载明委托权限，受托人严格按照授权范围行使

权力。每位受托人只能接受一位理事的委托，监事、理事候选人、

负责人候选人不宜接受委托。

第三章 人选要求

第十一条 本届理事会在严格审查、民主协商、充分酝酿的基

础上提出新一届理事候选人、负责人候选人名单；商请主要捐赠人、

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、登记管理机关选派新一届监事，

提出监事长候选人名单。

第十二条 现职国家工作人员不得兼任基金会负责人，但不包

括已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尚未办理离退休手续的工作人员；不包括离

开行政工作岗位专门从事基金会工作的工作人员；不包括在其他单

位有实际职务，且在人大机关、政协机关的职务仅是兼任的工作人

员，也不包括工、青、妇等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。

上述不包括在“现职国家工作人员”兼任基金会负责人的，按

干部管理权限办理兼职审批手续。

第十三条 退（离）休领导干部、军队和武警退（离）休领导

干部、国有企事业单位、高校及科研院所领导人员确因工作需要在

基金会兼职的，按干部管理权限办理兼职审批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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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基金会负责人连任不超过两届，最高任职年龄不超

过 70周岁，并符合法律法规及章程规定的其他任职条件。

因特殊情况需超届连任的，须经理事会表决通过，报业务主管

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和登记管理机关同意后，方可任职。

第十五条 基金会理事长是法定代表人，应当由中国内地居民

担任。

基金会法定代表人不得兼任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。

第十六条 基金会理事长、秘书长不得由同一人兼任。秘书长

应为专职。

第十七条 理事、理事的近亲属和基金会财会人员不得担任监

事。

第四章 换届选举

第十八条 基金会召开换届会议，邀请党组织负责人列席。

第十九条 基金会换届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理事出席，并经

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方为有效。

第二十条 换届会议遵循以下议程：

（一）召开本届理事会

1.宣布会议召开（介绍会议应到、实到人数和未参会、委托参

会情况）；

2.听取、审议和表决《本届理事会工作报告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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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听取、审议和表决《财务工作报告》，宣读《换届财务审计

报告》（法定代表人离任的还须宣读《法定代表人任期经济责任审

计报告》）；

4.听取《监事会工作报告》；

5.听取、审议、表决其他事项（如章程修改等）；

6.介绍理事候选人情况；

7.听取、审议和表决《理事换届选举办法》；

8.审议通过监票人、计票人、唱票人（理事候选人不得担任）；

9.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理事；

10.宣布理事选举结果；

11.通报新一届监事会名单、来源、简历；

12.听取、审议和表决《本届理事会决议》并签字。

（二）召开新一届理事会

1.宣布会议召开（介绍会议应到、实到人数和未参会、委托参

会情况）；

2.介绍负责人候选人情况；

3.听取、审议和表决《负责人选举办法》；

4.审议通过监票人、计票人、唱票人（负责人候选人不得担任）；

5.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负责人；

6.宣布负责人选举结果；

7.宣布监事长名单；

8.听取、审议和表决其他事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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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新当选理事长、监事长讲话；

10.听取、审议和表决《新一届理事会决议》。

在召开新一届理事会前，召开监事会，选举产生监事长。

第二十一条 换届会议当场形成会议决议（纪要），并由参会

理事、监事审阅、签名。

第五章 换届管理

第二十二条 因工作需要或有 1/3以上理事提议提前换届的，

经理事会表决通过并报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和登记管理

机关同意后，按本指引规定的程序和要求换届。

第二十三条 理事会一般不得延期换届。遇有特殊情况需延期

换届的，经理事会表决通过并报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和

登记管理机关同意后，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登记证书有效期延续手

续。延期换届最长不超过一年，延期到期前，按本指引规定的程序

和要求换届。

第二十四条 基金会在理事会换届选举结束后 30 日内登录上

海一网通办平台（https://zwdtuser.sh.gov.cn/uc/login/login.jsp）办事

大厅，在线填报并办理证书有效期延期手续、变更登记、章程核准

等，所需材料如下：

1.决定有效期延续事项的理事会会议决议（纪要）（附件 6）；

2.《换届财务审计报告》（法定代表人离任的还需《法定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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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报告》）；

3.监事会决议（附件 7）；

4.理事情况表、监事情况表、理事备案表、法定代表人登记表

等（附件 8）。

5.办理变更登记、章程核准等需要的其他材料。

第二十五条 基金会需届中调整、增补理事、负责人，或需届

中调整或增补监事、监事长的，参照本指引相关条款执行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六条 理事会未按期换届、违规换届，或换届后未向登

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手续的，登记管理机关会同业务主管单位（行

业管理部门）责令限期整改，并视情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处理。

第二十七条 本指引适用于在本市注册登记的基金会。

第二十八条 本指引由上海市民政局（上海市社会组织管理局）

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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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基金会本届理事会议程

一、清点本届理事会理事到会人数，主持人报告应到、实到人

数和未参会人员情况，介绍会议议程，宣布会议召开（会议应出席

理事 人、实出席理事 人含委托出席 人，出席会议理事

人数应超过出席理事人数的 2/3）；

二、听取、审议和表决《本届理事会工作报告》；

三、听取、审议和表决《财务工作报告》，宣读《换届财务审

计报告》（法定代表人离任的还须宣读《法定代表人任期经济责任

审计报告》）；

四、听取《监事会工作报告》；

五、听取、审议、表决其他事项（如章程修改等）；

六、介绍理事候选人情况；

七、听取、审议和表决《理事换届选举办法》；

八、审议通过换届选举监票人、计票人、唱票人（理事候选人

不得担任）；

九、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理事；

十、宣布新一届理事选举结果；

十一、通报新一届监事会名单、来源、简历；

十二、听取、审议和表决《本届理事会决议》并签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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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会新一届理事会议程

一、清点新一届理事会理事到会人数、主持人报告应到、实到

人数和未参会人员情况，介绍会议议程，宣布会议召开（会议应出

席理事 人、实出席理事 人含委托出席 人）；

二、介绍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候选人情况；

三、听取、审议和表决《负责人选举办法》推选监票人、计票

人、唱票人（负责人候选人不得担任）；

四、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（监事推

选监事长可以参照执行）；

五、宣布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选举结果；

六、宣布监事长名单；

七、听取、审议和表决其他事项；

八、新当选理事长、监事长讲话；

九、听取、审议和表决《新一届理事会决议》并签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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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理事选举办法

一、为规范基金会换届工作，保障理事成员依法行使民主权利，

依据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和本基金会章程，制定本办法。

二、基金会第 届理事会第 次会议，选举产生新一届

理事会理事 名（5～25名）。

三、基金会换届工作，接受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和

登记管理机关的指导、监督。

四、新一届理事候选人由换届领导小组共同协商产生，并报业

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和登记管理机关审查同意。

五、理事会选举采用无记名等额（差额）投票的方式进行。

六、理事会选举设监票人 名、计票人 名、唱票人 名，

由理事会推荐，会议表决通过。

监票人对选举全过程进行监督。理事候选人不得担任监票人、

计票人、唱票人。

七、出席会议的理事人数超过理事人数的 2/3，会议有效。

八、理事因故不能出席会议，可以书面委托他人。受托人应提

前向理事会提交委托书，委托书中应载明委托权限，受托人应严格

按照授权范围行使权力。

每位受托人只能接受一位理事的委托，监事、理事候选人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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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委托。

九、对选票上的候选人，可以表示同意、反对或弃权。表示同

意的在候选人姓名后方空格内划“○”；反对的划“×”；弃权的

不划任何符号。如另选他人，须在另选人空格内填写另选人姓名，

并在其后方空格内划“○”。

每张选票所选同意的人数（包括另选人数）等于或少于应选名

额的为有效票，多于应选名额的为无效票。

十、投票结束后，由监票人、计票人、唱票人当场开箱清点选

票、核对选票张数并作出记录后签字确认。

收回的选票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，选举有效。收回的选票多

于发出的选票，选举无效，应重新选举。

十一、选票一律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，符号要准确清楚。

十二、候选人赞成票数超过出席理事人数的 2/3，即可当选。

获得 2/3以上赞成票的候选人超过应选名额时，以得票多者当

选。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，应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再次

投票，以得票多者当选。当选人数少于应选名额时，由理事会研究

是否对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或延期选举。

十三、计票完毕后，监票人宣布计票结果，主持人宣布选举结

果。

十四、监事会列席会议并对选举全过程进行监督。

十五、本选举办法经基金会第 届理事会第 次会议通过

后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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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选举办法

一、为规范基金会换届工作，保障理事依法行使民主权利，依

据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和本基金会章程，制定本办法。

二、基金会第 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理事长 1名、

副理事长 名、秘书长 1名。

三、理事会负责人选举采用无记名等额（差额）投票的方式进

行。

四、理事会负责人选举，设监票人 名、计票人 名、

唱票人 名，由理事会推荐，会议表决通过。

监票人对选举全过程进行监督。负责人候选人不得担任监票人、

计票人、唱票人。

五、出席第 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的理事人数超过理事人数

的 2/3，会议有效。

六、理事因故不能出席会议，可以书面委托他人。受托人应提

前向理事会提交委托书，委托书中应载明委托权限，受托人应严格

按照授权范围行使权力。

每位受托人只能接受一位理事的委托，监事、负责人候选人不

能接受委托。

七、对选票上的候选人，可以表示同意、反对或弃权。表示同

意的在候选人姓名下方空格内划“○”；反对的划“×”；弃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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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划任何符号。如另选他人须在另选人空格内填写另选人姓名，并

在其下方空格内划“○”。

每张选票所选同意的人数（包括另选人数），等于或少于应选

名额的为有效票，多于应选名额的为无效票。

八、投票结束后，由监票人、计票人当场开箱清点选票、核对

选票张数并作出记录后签字确认。

收回的选票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，选举有效。收回的选票多

于发出的选票，选举无效，应重新选举。

九、选票一律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，符号要准确清楚。

十、候选人赞成票数超过出席理事人数的 2/3，即可当选。

获得 2/3赞成票的候选人超过应选名额时，以得票多的当选。

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，应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再次投票，

以得票多者当选。当选人数少于应选名额时，由理事会研究是否对

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或延期选举。

十一、计票完毕后，监票人宣布计票结果，会议主持人宣布选

举结果。

十二、监事会列席会议并对选举全过程进行监督。

十三、本选举办法经基金会第 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后

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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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理事选票

（按姓氏笔划为序排列）

姓名 符号

候选人

另选人

填写

选票

说明

1．实行等额（差额）选举，理事候选人 名，应选理事 名。

2．对候选人赞同的，在其姓名后方空格内画“○”；不赞同的，在其姓名

后方空格内画“×”；弃权的，不划任何符号。如另选他人，将另选人姓

名写在另选人姓名空格内，并在其姓名下方空格内画“○”。
3．等于或少于应选名额的选票有效，多于应选名额的选票无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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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选票

理事长

候选人
副理事长候选人

秘书长

候选人

姓名

符号

另选人

姓名

符号

填写

选票

说明

1．实行等额选举，理事长候选人 名，应选 1名；副理事长候选人 名，

应选 名；秘书长候选人 名，应选 1名。

2．对候选人赞同的，在其姓名下方空格内画“○”；不赞同的，在其姓名下

方空格内画“×”；弃权的，不划任何符号。如另选他人，将另选人的姓名写

在另选人姓名空格内，并在其姓名下方空格内画“○”。

3．等于或少于应选名额的选票有效，多于应选名额的选票无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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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会第 届理事会第 次会议

计票结果统计单

会议共发出选票 张，收回 张，其中有效票 张，

无效票 张。选举结果统计如下：

候选人姓名 赞成票 不赞成票 弃权票

另选人姓名 赞成票

计票人签名：

监票人签名：

监事签名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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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重大事项报告表（样表）

社会组织名称 登记证号

地 址 电 话

重大事项名称

活动地点 活动时间

负责人

（联系人）
手 机

参加对象

重 大 事 项（活动）内 容

附件：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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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理事会会议委托书

理事会：

我已详细阅读理事会于 年 月 日发给我的关于召开

理事会的下列文件：

1. ；

2. ；

3. 。

…………
我本人对上述文件的意见：

1. ；

2. ；

3. 。

…………
我因不能参加定于 年 月 日召开的理事会，现将相关

事项委托给同志（身份证号）。

委托事项：

1. ；

2. ；

3. 。

…………
委托人签字：

受托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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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理事会决议
（供参考）

会议名称 基金会第 届理事会第 次会议

时 间 年 月 日 地 点 区 路 号 室

应到人数 人

实到人数
（含授权参会

人数）

人

决

议

内

容

1．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，表决通过修订后的章程（同意 人、弃权 人、

反对 人）。

2．基金会登记证书将于 年 月 日到期，同意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

登记证书有效期延续（同意 人、弃权 人、反对 人）。

3．以无记名投票/举手表决方式，同意 、 等 人不再担

任基金会理事（同意 人、弃权 人、反对 人）；同意增补 、 等

人担任基金会理事（同意 人、弃权 人、反对 人）。调整后，本会第 届

理事会由 、 、 等 人组成。

4．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，选举 担任理事长（同意 人、弃权 人、

反对 人），选举 担任副理事长（同意 人、弃权 人、反对 人），

选举 担任秘书长（同意 人、弃权 人、反对 人）。

5．以无记名投票/举手表决方式，表决通过名称/住所/类型/宗旨/业务范围

/法定代表人/原始基金数额/业务主管单位等事项变更，由 变更为 （同

意 人、弃权 人、反对 人）。

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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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会理事

签字

： ：

： ：

……

（注：理事签字采用打印体和书写体相结合的方法，如打印应到理事姓

名： 、 、 、 等，后面由与会理事亲笔签字；委托

授权的，由被委托人在委托人打印体后面签字）

备注

经主要捐赠人/业务主管单位/行业管理部门/登记管理机关选派，调整监事

会成员，现由 、 、 等 人组成本届监事会。

理事 、 、 等 人出席理事会， 委托 出

席并授权表决（委托授权书附后）（注：逐一列出）， 、 、 （注：

逐一列出）因 缺席。

监事 、 、 （注：逐一列出）列席。

备注：示范文本中的 、/、……等符号，均应根据单位章程以及实际情况进行选择补充，删

除其他不符合的内容；（供参考）（注：……）以及此备注，仅为说明之用，应删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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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监事会决议
（供参考）

会议名称 基金会第 届监事会第 次会议

时间 年 月 日 地点 区 路 号 室

应到人数 人

实到人数
（含授权参会

人数）

人

决

议

内

容

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，选举 担任监事长（同意 人、弃权 人、

反对 人）、 担任副监事长（同意 人、弃权 人、反对 人）。

（注：3人组成的监事会，不设副监事长）

……

与会监事

签字

：

：

：

……

（注：监事签字采用打印体和书写体相结合的方式，如打印应到监事姓

名： 、 、 等，后面由与会监事亲笔签字；委托授权的，

由被委托人在委托人打印体后面签字）

备注 监事 、 、 （注：逐一列出）出席， 委托 出

席并授权表决， （注：逐一列出）因 缺席。

备注：示范文本中的 、/、……等符号，均应根据单位章程以及实际情况进行选择补充，删

除其他不符合的内容；（供参考）（注：……）以及此备注，仅为说明之用，应删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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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

理事情况表

（经 年 月 日 （基金会名称） 第 届理事会第 次会议通过）

理事（人）情况

序

号
姓名

性

别

证件

类型
证件号码

政治

面貌

工作

单位

所任

职务

职位

性质

是否

离退休

任基金

会职务

是否需要

兼职审批

□公务员

□国有企业

□参公单位

□社会组织

□事业单位

□其他

□理事长

□副理事长

□秘书长

□理事

提示：1.理事为 5人至 25人；

2.理事长为法定代表人，不得同时担任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，应当由内地居民担任；

3.秘书长从理事中选举产生；

4.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不得由现职国家工作人员担任；

5.如需要兼职审批，请附兼职审批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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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事情况表

（经 年 月 日 （基金会名称） 第 届监事会第 次会议通过）

监事（人）情况

序

号
姓名

性

别

证件

类型
证件号码

政治

面貌

工作

单位

所任

职务

职位

性质

是否

离退休

任基金

会职务

是否需要

兼职审批

□公务员

□国有企业

□参公单位

□社会组织

□事业单位

□其他

提示：1.监事为 3人及以上；

2.理事、理事的近亲属和基金会财会人员不得兼任监事；

3.如需要兼职审批，请附兼职审批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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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事备案表

基金会名称

一寸

照片
姓 名 性 别 文化程度

国 籍 民 族 政治面貌

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

出生日期 手机号码

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户籍所在地

任基金会

职务

副理事长

秘书长

理事

专职/兼职

情况

□专职

□兼职

是否

公务员

□是

□否

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及职务

其他社会职务

主要工作经历

自何年月至何年月 在何地区何单位 职务

本人签章 人事关系所在单位意见

年 月 日

（印章）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

附：理事身份证明文件，如身份证正面、反面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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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登记表

基金会名称

一寸照片

粘贴处

姓 名 性 别 文化程度

国 籍 民 族 政治面貌

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

出生日期 手机号码

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

户籍所在地 任基金会职务专职/兼职情况
□专职

□兼职

有无担任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 □有 □无

人事关系所在单位 职务

职位性质

□公务员 □国有企业

□参公单位 □社会组织

□事业单位 □其他

是否

离退休

□是

□否

其他社会职务

主要工作经历

自何年月至何年月 在何地区何单位 职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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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意见：

年 月 日

本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人

事

关

系

所

在

单

位

意

见

兹证明同志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未曾受到过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，现拟在

（基金会名称） 担任理事长（法定代表人）职务，根据章程代表基金会行使职权。

特此证明。

盖 章

年 月 日

附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，如身份证正面、反面等。

（如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，请填写此表；如不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，则无需填写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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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抄送：各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主管部门）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3年 10月 7日印发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